
齐鲁工大鲁科院教字〔2020〕72 号

教务处关于 2020/2021 学年第一学期学籍异
动学生成绩认定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按照《齐鲁工业大学本科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暂行规定》

（齐鲁工大校字〔2017〕88 号）要求，实行学分制改革后的本

科学生，“有正式学籍的本科生在允许修业年限内修满专业培养

方案规定的课程，成绩合格，取得要求的总学分，准予毕业。”

毕业审核时将严格按照毕业所在专业培养方案要求进行审核。

为了学生能顺利毕业，规范各类学籍异动后的课程成绩，现允

许学籍异动学生（复学、降级、转专业、交换生）进行成绩认

定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认定工作根据《齐鲁工业大学学籍异动学生成绩及学分认

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齐鲁工大教字〔2016〕8 号）执行。

本次认定只进行网上申请及审核，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2。

一、成绩认定面向对象

全日制在籍在校本专科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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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成绩认定范围

1、学籍异动（复学、降级、转专业）后专业课程成绩的认

定；

2、因公派在外校交换期间修读课程成绩的认定。

三、成绩认定规则

（一）、校内成绩认定：参照文件中“一、（二）校内转专

业等学籍异动学生所修课程成绩及学分可以进行转换。”认定规

则如下：

1、通识教育类课程。课程代码一致的课程，系统自动进行

转换，不需要学生申请认定。

2、专业课课程。与异动后专业教学计划相关的课程，认定

课程应对应选择，学分大于或等于拟认定课程的可直接申请认

定；学分小于拟认定课程的，需补修该门课程或选修其他课程，

如选择补修，可申请免听；与异动后专业教学计划无关的课程，

参照授课内容相似或相近认定通选课类别（操作流程见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、交流生成绩认定：参照文件中“一、（一）凡按照

校外交流协议赴他校或企业学习的学生，校外学习学生的成绩

及学分都可以转换或对接我校成绩及学分。学生在无校外交流

协议的接收单位学习，校外学习学生的成绩及学分不能转换或

对接成我校成绩及学分。”

成绩及学分转换：先联系国际交流处添加校外课程及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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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陈老师，QQ：2444389931），后进行教务管理系统成

绩认定，流程见附件 2。

成绩及学分对接：填写《齐鲁工业大学校外学习成绩及学

分对接认定表》进行备案申请，备案材料提交至教务处学籍管

理科（行政楼 440）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1、学生申请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13 日。

2、学院审核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20 日。

3、教务处审核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。

本次认定仅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，请各单位务必通知到

相关同学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成绩认定申请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1、校内成绩认定仅针对校内课程，每门课程仅可认定一次，

学生务必严格按照自己毕业所在专业培养方案要求进行成绩认

定。

2、相同代码课程为同一门课程，不需要进行认定。

3、往学期提交过申请，但未审核完成的，应重新送审。

4、成绩认定学院意见由认定后课程开课学院审核。

5、校内成绩认定（必修课、选修课、公选课认定）通过后

课程，成绩单中显示原课程原成绩，不显示替代后课程和成绩，

不影响毕业审核。交流生成绩认定转换课程进入成绩单，对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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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不进入成绩单。

6、请按时提交申请，逾期不再接收本学期认定申请。

附件 1：齐鲁工业大学校外学习成绩及学分对接认定表

附件 2：学生网上成绩认定操作流程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教务处

2020 年 9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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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齐鲁工业大学校外学习成绩及学分对接认定表

姓名： 学号： 专业：

校外学习单位 校外修读专业

校外学习成绩及学分

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成绩

对接后需修读课程

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备注

申请学分认定及

成绩对接说明

（说明校外学习形式、时间以及是否签订校外合作协议等）

学生签字： 年 月 日

开课院（部）意见

分管院（部）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教务处意见

分管处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本表一式三份，分别由教务处、开课院（部）、学生本人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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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学生网上成绩认定操作流程

1、登录教务管理系统，学籍成绩。

2、点我的成绩-成绩认定-增加。（公选课认定点击公选课增加）

3、左边为已修课程，右边为现专业培养方案课程，选取对应认

定课程后，点击替代。（公选课选取对应类别认定课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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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点击送审按钮，不需要选择审核人，点击送审。

5、重新进入成绩认定，审核状态为“通过”时，认定完成。

审核状态为“不通过”时，请联系课程开课学院确认原因。


